
鹿谷鄉參加南投縣全縣運動會競賽優勝獎勵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8 日第 1090002603 號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1年 4月 22日第 1110006276號簽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9 日第 1120012390 號簽修正 

一、鹿谷鄉公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培育本鄉參加南投縣全縣運動會（以下簡稱縣運）優秀

體育選手，激勵運動競技士氣，提升運動水準，爭取本鄉榮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符合南投縣全縣運會競賽總則參賽資格之社會組戶籍及國中、小組學籍規定，且具有

第三點情形者，於縣運比賽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，逾期視同放棄不得異議。 

 三、代表本鄉參加縣運國中小組及社會組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頒發競賽優勝獎勵金。 

(一)個人項目：第 1 名獎金 1,000 元、第 2 名獎金 800 元、第 3名獎金 600 元，競賽

獎金依參賽人數多寡發給，如下規定： 

    1.參賽人數 2人以下，不頒發獎金。 

 2.參賽人數 3 人，頒發第 1 名。 

3.參賽人數 4至 5 人，頒發第 1、2 名。 

4.參賽人數 6人以上，頒發第 1、2、3名。 

 (二)團體項目：第1名獎金5,000元、第2名獎金4,000元、第3名獎金3,000元，競賽獎

金依參賽隊數多寡發給，如下規定: 

    1.參賽隊數2隊以下，不頒發獎金。 

 2.參賽隊數 3 隊，頒發第 1 名。 

3.參賽隊數 4 至 5 隊，頒發第 1、2 名。 

4.參賽隊數 6 隊以上，頒發第 1、2、3名。          

四、符合上述申請資格，個人項目以同一競賽種類擇一申請，優秀選手獎勵金年度內以個

人新臺幣三千元為上限。 

五、有下列之情形經查屬實者，隨即取消申請資格，停止給獎或收回已發給之獎金。 

    (一)使用運動禁藥、冒名頂替、作弊等違背運動道德之重大情事。 

    (二)所提交之相關證明文件，有偽造、變造或作不實之證明。 

六、優勝獎勵金申請及領取方式： 

(一)申請文件：申請表、領據、身份證明文件、存摺影本、成績證明或獎狀、申請獎 

 金人員名冊（團體組）。 

  (二)申請及領取對象：個人項目由個人提出申請及領取，團體項目由學校、領隊或教 

   練提出申請及領取。 

七、本獎勵金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機關首長核定後並於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鹿谷鄉參加南投縣全縣運動會競賽優勝獎勵金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事由 參加南投縣全縣運動會成績優異 

申請種類 

一、國中小組  
  □個人 
  □團體（共    人） 
  □學校（共    人） 

二、社會組 
  □個人 
  □團體（共    人） 
  □學校（共    人） 

參加項目及 
比賽成績 

參加項目 
 
 
 

比賽成績 
 
 
 

申請人 
（機關名稱） 

 
身分證字號及

出生日期 
（統一編號） 

 

就讀學校 
（社會組免填） 

 電      話  

戶籍地址 
（機關地址） 

 

檢附資料 
□領據   □身份證明文件   □存摺影本  

□成績證明或獎狀  □申請獎金人員名冊(團體組) 

審核結果：（以下由受理申請單位填寫）  

□ 符合本要點第    點第    項，發給獎勵金＿＿＿  ＿＿元。  

□ 不同意發給獎勵金，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（敘明原因）。 
 

 承辦人：  

   

業務主管： 

 

財政課： 

 

主計室： 

 

機關長官： 

 


